
浙江省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环境污染整治工作方案

为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系统治理全省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环境

污染问题，推动回收拆解行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标

“两个先行”和打造生态文明高地，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和效果导向，做好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污染防治工作，实现

报废机动车高效回收、绿色精细拆解和高值循环利用，促进循环经济发

展。

二、整治目标

依据《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715号）、《报废机动

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商务部令 2020年第 2号）和《报废机动

车拆解企业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348-2022，以下简称《污染控制

技术规范》）等有关要求，聚焦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突出性、普遍

性和反复性污染问题，精准、科学、依法实施全行业环境污染整治，推

动全省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产能布局均衡化、生产经营规模化、工

艺流程自动化、污染排放清洁化、拆解产物资源化、拆解作业规范化、

报废注销数字化、联动监管常态化，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整治任务

（一）引导产能布局均衡化。针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企业低水平

重复投资、恶性竞争、产能过剩问题，各设区市要开展报废机动车总量

和拆解能力摸底排查，掌握行业规模及拆解能力基本情况。围绕“空间

布局均衡、能力设置合理”目标，各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要会同发展改

革、生态环境、公安和交通运输等部门，编制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

发展规划，合理确定拆解产能和行业布局，与城市总体规划、国土空间

规划等相衔接，报设区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公布实施。地方投资立项主管

部门应当依据回收拆解行业发展规划要求，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新

（改、扩）建项目准入把关。要进一步完善回收拆解行业准入和退出机

制，各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行业监测，适时发布产能预警信息，

引导回收拆解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省商务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

经信厅、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参与，各市、县〔市、

区〕政府负责落实。以下均需各市、县〔市、区〕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二）推动生产经营规模化。针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存在“低、

小、散”、行业集中度不高等问题，各地要严格执行《浙江省报废机动

车回收管理暂行实施办法》（浙商务联发〔2020〕128号，以下简称《实

施办法》）、《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GB22128-2019，

以下简称《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加强回收拆解企业场地条件、

装备水平和技术条件等资质认定把关。鼓励规模大、技术强的回收拆解



企业跨区域拓展回收服务范围，提高回收利用效率和服务水平，推动回

收拆解行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省商务厅牵头，省公安厅、省

生态环境厅参与）

（三）鼓励工艺流程自动化。针对拆解工艺主要依靠“人工+机械辅助”

的传统拆解方式问题，各地要依据《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鼓励回

收拆解企业优化自动化工艺流程设计，新改建龙门剪、解体机等作业生

产线，全面提升报废机动车拆解自动化水平和精细化程度。（省商务厅

牵头，省生态环境厅参与）

（四）实现污染排放清洁化。针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存在固废露

天堆放、“跑、冒、滴、漏”现象严重，厂容厂貌较差，污染防治工作粗

放等问题，各地要督促回收拆解企业落实《污染控制技术规范》有关拆

解污染防治要求，设置符合要求的拆解产物堆放场所，严防露天堆放；

严格落实拆解过程中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加强废水、

废气排放以及土壤、地下水污染监测，依法贮存和处置拆解过程中产生

的危险废物。（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商务厅参与）

（五）促进拆解产物资源化。针对拆解材料利用精细化程度不高的问题，

各地要督促拆解企业做好可利用零部件拆卸管理，做好精细拆解，对拆

解中的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塑料、橡胶、玻璃等进行末端分选，鼓励

回收拆解企业与下游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建立紧密的利益共享机制，推动

回用件高效流通，促进资源高效再利用。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具备再



制造条件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再制造予以循环利用。新能源

汽车动力蓄电池应交售给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建立的动力蓄电池回收

服务网点，或者符合国家对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管理有关要求的梯次利

用企业，或者从事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的企业。（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信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商务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推进拆解作业规范化。针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内普遍存在

拆解流程模糊、分工区域不明、拆解作业粗放等问题，各地要指导企业

在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的过程中加强落实《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关

于回收技术、拆解技术、贮存技术，以及安全环保要求等规定。拆解作

业前彻底回收发动机油、制冷剂等《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规定的气体和

液体，进一步提升和规范拆解作业能力，深化行业企业软硬件改造提升。

（省商务厅、省生态环境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推动报废注销数字化。推动整合优化“车辆注销一件事”应用场景，

推进部门数据共享，将车辆报废申请、回收企业选择、车辆注销登记等

服务集成到“浙里办”客户端，实现车辆报废注销全流程“掌上办”。（省

公安厅牵头，省经信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商务厅参与）

（八）促进联动监管常态化。各级生态环境、商务、发展改革、经信、

公安、交通运输和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强化会商机制，加强回收拆解

企业监管信息共享，研究部署行业发展、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各市要

强化回收拆解行业多部门联合督导执法机制，重点打击非法拆解、超标



排污、非法处置固体废物等行为，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省生态

环境厅、省商务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公安厅、省交通

运输厅、省市场监管局参与）

四、工作安排

（一）部署准备阶段（2023年 7月中旬前）。各设区市对辖区内报废

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做好企业规模、拆解能力、实际经营情况等摸底排

查。根据本方案要求，结合本地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特点和实际，

明确整治工作目标、对象和整治措施，制定具体实施计划。

（二）整治实施阶段（2023年 7月下旬至 11月）。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分阶段组织全面排查、引导自行清理和实施分类处置。根据举报线索等

依法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报废机动车零配件等行为，整治行

业危险废物非法处置行为，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各地要指导督促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按照整治标准开展整治提升，省有关部门适时

开展联合督导帮扶。

（三）总结验收阶段（2023年 12月）。各设区市对照方案内容，逐个

验收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全面总结整治工作成效，并将整治成果

报省生态环境厅。省生态环境厅牵头对通过验收企业进行复核。

五、保障措施



（一）明确职责分工。依据《实施办法》要求突出回收流通、拆解作业、

再制造再利用等三个环节，明确各职能部门监管职责。

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回收

拆解活动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各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合理规划拆解产能和行业布局，负责报

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等有关工作。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对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发展改革部门依据职责对具备再制造条件的报废机动车发动

机、方向机、变速器、前后桥、车架（统称“五大总成”）等拆解零部件

再制造进行协调和指导。

县级以上经信部门依据职责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的新能源汽车

动力蓄电池溯源履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依据职责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报废机动车回收

拆解行业治安状况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对机动车维修企业规范利用报废

机动车拆解零部件等行为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依据职责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相关经营

行为实施监督管理。

（二）加强组织协调。省生态环境厅、省商务厅要牵头抓总，省级有关

部门要主动配合、密切协作，抓好本系统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整治

重点工作。各设区市要成立专班，完善工作机制，积极推进信息共享，

实现线索互通，对涉及多部门、跨领域的问题，要实行管理联抓、问题

联治、信息联通，加强横向协调和纵向对接，强化综合治理，形成工作

合力。

（三）严格督察考核。各地要对照《浙江省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环

境污染整治技术规范（暂行）》（见附件），严格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

行业整治进展评估和验收。省生态环境厅将各地实施报废机动车回收拆

解行业污染整治情况，作为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内容，纳入“美丽浙

江”建设年度考核，并通过省委“七张问题清单”正反两类典型案例，进行

跟踪问效。

（四）强化帮扶引导。各地要加强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环境污染

整治工作的指导帮扶和宣传引导，聚焦企业需求，精准协调帮扶，帮助

企业解决污染治理技术难题。借助各类媒体，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

行业环境污染整治工作的宣传，引导公众关心、理解和支持环境污染整

治工作，为整治工作开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本方案自 2023年 7月 15日起施行。

附件：浙江省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环境污染整治技术规范（暂行）

说明：1.标▲为推荐性要求，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参照执行；其余为报废

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基本要求。 2. 地区类型：Ⅰ档地区为年机动车保

有量 500万辆（含）以上地区；Ⅱ档地区为年机动车保有量 200万（含）

-500万辆地区；Ⅲ档地区为年机动车保有量 100万（含）-200万辆地

区；Ⅳ档地区为年机动车保有量 50万（含）-100万辆地区；Ⅴ档地区

为年机动车保有量 20 万（含）-50万辆地区；Ⅵ档地区为年机动车保

有量 20万辆以下地区。


